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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09(2)條而作出。
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於2011年12月7
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。會議應表決董事17名，實際表決的董事17名，會議的召
開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規定。

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變更的議案》，
同意潘英麗女士擔任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委員、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，董
事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沒有變化。

表決結果：同意17票；反對0票；棄權0票。

承董事會命
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蘭奇　沈施加美
聯席公司秘書

2011年12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蔚華、張光華及李浩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
事為傅育寧、魏家福、李引泉、付剛峰、洪小源、孫月英、王大雄及傅俊元；及
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衣錫群、黃桂林、閻蘭、周光暉、潘英麗及劉紅霞。


